       年度取水计划调整申请表
	一、基本情况

	取水单位（个人）
	

	取水许可证编号
	

	取水地点
	

	许可年取水量
	万m3
	水源类型
	
	取水方式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二、年度取水计划调整方案

	月份
	已下达的取水计划
	调整后的取水计划
	调整前后差值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11
	
	
	

	12
	
	
	

	合计
	
	
	

	三、取水计划调整的合理性简要说明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水单位（个人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   章）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如调整年计划用水总量应提交原因说明和相关证明材料。不够表述的事项可附页说明。
	四、核定年度取水计划

	年取水总量
	万m3

	其中：城市生活取水
	万m3

	其中：农村生活取水
	万m3

	其中：工业取水
	万m3

	其中：农业取水
	万m3

	其中：其他取水
	万m3

	调整后的计划取水量年内分配表（万m3）

	1月
	
	4月
	
	7月
	
	10月
	

	2月
	
	5月
	
	8月
	
	11月
	

	3月
	
	6月
	
	9月
	
	12月
	

	管理机关意见：

1、我局同意你司申请的年度计划用水量调整，你司需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。因扩大生产等特殊原因需要再次调整年度取水计划的应当提前15日报经我局同意，未经批准超出本取水计划取水总量的，每季度超出水量为超计划水量，按照规定累进征收水资源费。

2、你司需按照有关规定和《缴交水资源费通知书》按时缴纳水资源费。

3、汛期或发生干旱灾害，或出现需要限制取水量的法定特殊情况的时候，你司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》等规定，服从统一调度和指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机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